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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　函

地址：10688台北市安和路一段29號9樓

承辦人：劉俊宏

電話：(02)2752-7286分機131

傳真：(02)2771-8392

電子信箱：jhliu@tma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2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全醫聯字第104000638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006383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衛生福利部修正發布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

費用辦法」第五條及第二條附表一、二，如附件，請 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4年12月14日衛部保字第1041260872C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簡述衛生福利部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

(一)第五條：

１、放寬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為三個月以下者，效期屆

滿重新申請之期限為十四日前(原為七日前)。

２、增訂保險對象申請廢止重大傷病證明之規定。

(二)第二條附表一、二：

１、增列ICD-10-CM/PCS 版之各項重大傷病項目疾病診斷

碼及中英文疾病名稱。

２、將中文疾病名稱乙欄欄名修正為重大傷病項目。

３、小腸移植手術比照其他器官移植，將追蹤治療及併發

症納為重大傷病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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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縣市醫師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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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長 蘇 清 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